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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天册（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天册（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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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410 名，代表股份共

计 187,747,33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8710%。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及其他人员的资格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该等股东、股东代理人及

其他人员具备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资格。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经查验，本次股东会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采取

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题进行了投票表决，

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会的

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对表决结果没有提出异议。

（二）表决结果

根据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进行的表决以及本次股东会对表决结果的统计，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1.00《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185,885,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85％；反

对1,660,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42％；弃权201,40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7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388,1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4360％；反对1,660,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226％；弃权201,40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14％。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为通过。

本次股东会没有对本次股东会的会议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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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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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江天册（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无副本。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为 2025 年 11 月 10 日。

浙江天册（深圳）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文道军

签署：

承办律师：刘珂豪

签署：

承办律师：韩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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